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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青少年熱線心理輔導志工倫理判斷與

倫理行為之探討 

趙燕  劉完利  楊淳斐  王智弘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海峽兩岸青少年熱線心理輔導志工之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

以自編問卷對232位台灣地區「義務張老師」與110位南京地區「義務陶老師」進

行調查。結果發現：（1）在倫理判斷方面：兩地輔導志工普遍判斷合乎倫理的題

項涉及保密、專業責任與能力等；而普遍判斷為不合倫理的18題項中有12題涉及

雙重關係，3題涉及知後同意，2題涉及保密，1題涉及專業能力；判斷信心程度

高之題項超過一半涉及雙重關係，其次，涉及保密；而判斷信心程度低及意見相

左的題項亦主要涉及雙重關係、其次為專業能力與責任；（2）在倫理行為方面：

兩地輔導志工共同最少出現的19項行為中，有15項屬雙重關係，3項屬專業能力

與責任，1項涉及保密；兩地心理輔導志工共同最常出現的倫理行為涉及自我揭

露；「張老師」與「陶老師」分別在17.2%與19.0%的題項上有倫理行為與倫理判

斷不一致的現象。研究指出：海峽兩岸青少年輔導熱線機構需加強志工在雙重關

係、保密議題、專業勝任力、未成年人輔導方面的倫理培訓，並均需對各類雙重

關係是否合乎倫理有更清晰的界定。針對兩地志工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之差異提

出了相對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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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社會的發展，民眾對於心理輔導的需求日益增長，社區輔導機構運用志

工開展工作日益盛行（胡愈寧，1984；張德聰，1992）。然而，心理輔導志工雖
抱持良善動機開展工作，但在工作中涉及複雜之諮商倫理議題時，能否保持敏覺

並表現正確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則是令人關切的議題。 
諮商輔導工作以助人為前提，應以當事人的福祉為念。當事人於諮商輔導過

程中有應受保護的五大權益（牛格正、王智弘，2008；王智弘，2017；Kitchener, 
1984），即自主決定權（autonomy）、免受傷害權（nonmaleficence）、諮商受益
權（beneficence）、公平待遇權（justice）以及要求忠誠權（fidelity）。就心理諮
商本土化的觀點，「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指出，西方文化倫理觀強調外在客

觀理性規範，以保護當事人五大權益為出發點，強調助人者應負有三大責任：專

業責任、倫理責任與法律責任；而華人文化倫理觀則強調內在主觀自我修養，要

助人者先做到「盡己」的自我要求，再做到「推己」的善待當事人（王智弘，2013、
2016、2017、2018；Wang, 2022），可見諮商輔導人員應秉持助人之良好動機做
好倫理的內在自我修為，進而善待當事人，亦須遵從外在的社會與法律規範以保

護當事人而善盡倫理責任，助人者在實務遭遇倫理衝突議題時進行倫理決策，其

決策過程會因不同的實務情境而有不同的考慮與衡量重點，而在外在客觀理性規

範與內在主觀自我修為兩者做出判斷與行動（王智弘等人，2024；郭淑梅等人，
2024；莊謹鳳等人，2024；張瑋珊等人，2024）。 
諮商倫理守則即是諮商輔導人員的倫理規範與重要的行動指南，在工作中扮

演規範、指導、保護及專業的角色（陳文玲，1991），能有效影響諮商輔導人員
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以幫助諮商輔導人員在面對複雜的倫理議題與決策困境

時作出恰當判斷，保障當事人的權益，提升專業服務水準與專業公信力（牛格正、

王智弘，2008；王智弘，2005；Corey et al., 2018）。中國輔導學會（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TGCA〕的前身）在1989年訂定了第一版的倫理守則，並於2001年修
訂為第二版，2022年修訂為第三版。而大陸地區的中國心理學會（CPS）則於2007
訂定了第一版倫理守則，並於2018年修訂為第二版。倫理規範可以指導諮商輔導
人員在實務工作中作出倫理判斷與行為，倫理守則的訂定是諮商輔導專業發展的

重要里程碑。兩地專業倫理守則均旨在保護當事人權益，規範專業行為，維護專

業公信力，但是也存在如下主要差異：首先，在雙重關係方面，TGCA清楚規定
諮商師不得為其學生或受督者提供諮商服務，而CPS並未作出此規定；其次，
TGCA關於保密例外的情況更具體；最後，TGCA清楚表述當事人及其監護人有
權查看諮商記錄與測驗資料，而CPS未有此說明。 
相關法律法規也對專業人員的專業行為起到約束與規範作用。台灣在 2002

年立法院頒布了「心理師法」，規定了心理師的應考資格、執業、開業和法則，

將精神疾患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規定為諮商心理師的業務範圍；而大陸 2013
年起實施的「精神衛生法」明確提出心理治療應在醫院進行，諮詢師開展心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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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工作屬違法行為。 

複雜的實務工作中，諮商輔導人員能否遵守倫理守則的要求，能否做出恰當

的倫理判斷，表現出適切的倫理行為，為評價諮商輔導人員專業水平的重要指標

（Calley, 2009）。然而由於諮商輔導工作的多樣化與當事人問題的複雜性，倫理
規範可能無法涵蓋所有倫理情境，甚至有些倫理條文之間具有相對的衝突特性亦

可能會讓諮商輔導人員無所適從，比如保密議題與預警責任之間的衝突、為未成

年人保密與父母知情同意權之間的衝突、對當事人忠誠與遵守服務機構規定之間

的衝突等（牛格正、王智弘，2008；Mabe & Rollin, 1986）。因此，諮商輔導人
員在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上的實務表現令人關切。 
在台灣地區，早期對諮商輔導人員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學

校輔導教師，楊淳斐（1997）、林慶仁（1987）、陳文玲（1991）與陳志信（1993）
等曾採用Likert五點量表形式之問卷，分別對大專、高中、國中、小學的輔導人
員，進行倫理信念與倫理行為之調查，結果顯示不同背景的輔導人員在倫理判斷

與倫理行為上的表現有所差異，學校輔導人員在雙重關係、保密或專業能力等方

面存在倫理問題，且對於某些倫理議題的倫理信念有所分歧。盧怡任與王智弘

（2012）以Gibson與Pope（1993）的調查為基礎，參照台灣地區諮商實務經驗與
相關倫理守則，編製「諮商心理師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問卷」，對103位諮商心
理師進行調查，以探討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與前述調查問卷設計不同的是，在

此研究中研究參與者需要進行「是或否」二分倫理判斷，接著在十點計分上對倫

理判斷信心程度作出回答，最後再報告其倫理行為的表現狀況，研究結果發現：

雖然諮商心理師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大部分相符，但仍有8項倫理判斷與倫理行
為不一致，可見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之間可能存在差異，值得持續加以探究。 
過去諮商倫理研究多著眼於學校，對社區心理輔導志工的倫理研究較少，但

社區心理輔導志工也為助人工作者，亦要遵守相關倫理守則和法律規定，尤其「張

老師」中心與「陶老師」工作站根據兩地專業倫理守則各有其自身機構所制定的

倫理守則，對助人倫理的表現非常看重。何振宇（1997）採用質化訪談，以「張
老師」義工為對象，探討心理輔導志工對專業倫理的認知、困擾及因應方式；劉

容孜（2001）則採量化調查，以台北市青少年輔導機構的92位輔導志工為對象，
發現不同背景的輔導志工在倫理行為與倫理判斷上之表現有其差異，而在倫理行

為與倫理判斷上之相關則偏低。前者研究為質性研究，結果有其類推上的侷限；

後者研究則因其倫理行為與倫理判斷之量表題型不同，所進行之統計分析，有其

概念與方法上的缺失。前述研究結果有待後續研究加以釐清。 
在大陸地區，張愛蓮等人（2007）曾應用Gibson與Pope（1993）的倫理判斷

與倫理行為調查問卷對心理諮詢師/治療師進行調查，是大陸地區研究心理諮詢
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的先河。高雋等人（2008）的後續研究發現：心理諮詢專業
人員在「當來訪者與諮詢師價值衝突時是否轉介來訪者」議題上有所爭議。陳發

展與張潔（2008）的研究則發現：接受過督導的心理諮詢師在建立關係、保密原

則等方面的倫理意識均顯著高於未接受督導者。然諮詢師對於行業規範的理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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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感受卻存有矛盾與衝突（鄧晶、錢銘怡，2011）。相當比例的心理諮詢師認
可「和朋友不提名字地討論來訪者的事」，「向自己的學生或被督導者、僱員提

供諮詢」，以及「與以前的來訪者成為生活中的朋友」（侯艷飛、趙靜波，2011）
可見有保密與雙重關係的議題值得關切。劉勉與趙靜波（2012）則發現30%的專
業工作者「特別喜歡某些來訪者」，14.1%的精神科醫師對某些來訪者產生性幻

想。此外，心理諮詢師在「用自我暴露或現身說法作為治療技術」以及「告訴來

訪者自己生他（她）的氣了」等倫理議題的判斷比較模糊，有時會表現出不耐煩

的情緒或向來訪者傾訴自己的壓力，與來訪者除了專業關係之外，還存在朋友關

係、商業關係，或對來訪者有剝削性質的雙重關係（趙靜波等人，2010）。或在

保密突破議題上存在爭議（楊詩露等人，2018），上述研究的倫理議題值得關切。 
大陸地區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的研究以針對大學心理諮詢師者為多。研究發

現，大學心理諮詢師所面臨的保密倫理問題集中於保護隱私與保密例外領域（何

元慶、方存峰，2015），對於自傷的來訪者的保密決策存在較多問題，諮詢師在

保密實踐中經常陷入兩難處境，對自傷的保密突破標準判斷差異較大（王一丹等

人，2018）。劉慧與高旭（2013）的研究發現大學心理諮詢教師對於「身體接觸」、

「對欠費的來訪者提出訴訟」與「擁抱來訪者」的看法未達成共識；對於「為熟

人提供心理諮詢」、「諮詢之外的社交接觸」、「錢物借貸」、「商業或僱傭關

係」等多重關係議題上的倫理判斷表現出難以確定。曹寧寧等人（2016）的研究
表明大學心理諮詢師對於「避免被告而拒絕某些類型的來訪者」倫理判斷分歧很

大，且對於「拒絕讓來訪閱讀諮詢記錄」、「來訪者無故缺席後即結束諮詢」、

「諮詢師是否應該接受來訪者添加QQ或微信好友的請求」以及「是否應該在非

工作時間接受來訪者的電話或網路諮詢」的倫理判斷有所爭議。盧麗瓊等人

（2016）的研究表明六成以上的大學心理諮詢師認為「為之前的學生或受督導者

諮詢」符合倫理，有約七成大學諮詢師在實務工作中表現出此行為。 
  綜觀以往研究，對於學校諮商輔導領域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的研究較為豐

富，而關於社區心理輔導志工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研究則非常少見，對青少年

輔導工作的倫理議題更是過去國內外研究較少觸及的主題，跨地區的研究更是難

得，儘管台灣和大陸地區同受華人文化影響，但是兩地心理輔導工作發展進程、

專業倫理守則與法律法規均有所差異。社區心理輔導志工也為助人工作者，亦要

合乎助人相關倫理的要求，以免傷害求助者的福祉，考慮到此等研究的價值與重

要性，因此，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法，分別在台灣與大陸對社區心理輔導志工的

倫理判斷與行為進行探討，並對兩岸輔導志工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進行分析，

以期了解華人社區心理輔導志工之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的實際狀況，且藉此對於

未來修訂倫理守則、開展教育訓練以及提升社區心理輔導志工的倫理實務能提供

有用的參考。 

貳、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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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張老師」中心與大陸地區「陶老師」工作站心理輔導志

工為研究對象，採用自編「社區心理輔導志工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問卷」為調查

工具，應用問卷調查法以探討兩地心理輔導志工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 

㆒、研究參與者 

由於服務對象以青少年為主，且具助人專業背景、進行有計畫的志工訓練且

長期穩健經營的熱線服務機構並不多見，台灣地區最著名的代表機構是「張老

師」，而在大陸地區最著名的代表機構是「陶老師」，都是兩地成立最早且最具規

模與聲望的青少年輔導機構，本研究乃從台灣「張老師」中心與大陸「陶老師」

工作站邀請研究參與者。「張老師」中心於1969年成立，以提供青少年輔導服務
為創立的主要目標，是許多人遭遇問題時，願意選擇的諮商輔導機構，超過一萬

名義務「張老師」為民眾提供心理輔導服務；「陶老師」工作站位在南京市的南

京曉莊學院是於1992年成立，為大陸第一個以未成年人服務為主的公益性心理輔

導機構，共有心理輔導志工140餘人。「張老師」和「陶老師」的心理輔導志工皆

以電話接案為主，以匿名方式電話接案，在接案前均需接受機構的專業培訓。本

研究在台灣十個「張老師」中心以「立意取樣」方式，先由台北、桃園、台中與

高雄四個大型「張老師」中心抽取桃園、台中的「張老師」為研究參與者，再由

宜蘭、基隆、新竹、彰化、嘉義與台南六個小型「張老師」中心選取基隆、彰化、

台南的「張老師」為研究參與者，每個抽中的集群所有義務「張老師」均接受問

卷調查（不含專任張老師），共發出紙本問卷370份，回收有效問卷232份，有效
回收率為62.70%。在「陶老師」工作站按照集群取樣的方式發出133份紙本問卷，

回收有效問卷110份，有效回收率為82.71%；本研究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變項見表

1。 
 

表 1 
「張老師」與「陶老師」心理輔導志工背景㈾料統計表 

背景變項 
張老師 陶老師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3 27.2 16 14.5 

 女 169 72.8 94 85.5 

年齡 25歲以下 23 9.9 5 4.5 

 26-35歲 52 22.4 27 24.5 

 36-45歲 58 25.0 54 49.1 

 46歲以上 99 42.7 24 21.8 

志工 

服務年資 

2年以下 66 28.4 6 5.5 

2-5年 43 18.5 23 20.9 

 5-10年 48 20.7 24 21.8 

 10年以上 75 32.3 57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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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大學及以下 140 60.3 70 63.6 

 碩士 89 38.4 37 33.6 

 博士 3 1.3 3 2.7 

倫理訓練 大學倫理學分 73 31.5 13 12.0 

 倫理研習或工作坊6小時 127 54.7 59 53.3 

 倫理職前訓練3小時 135 58.2 38 34.7 

 
總體而言，女性研究參與者佔大多數；有超過六成的研究參與者學歷為大學

或專科；大多數「張老師」中心的研究參與者（以下簡稱「張老師」）年齡超過

45歲；大多數「陶老師」工作站的研究參與者（以下簡稱「陶老師」）年齡介於

36-45歲之間；32.3%的「張老師」工作年限超過10年，超過半數的「陶老師」工

作年限超過10年；有超過半數的研究參與者參加過6小時的倫理研習或工作坊，

有31.5%的「張老師」在大學修習過諮商倫理，而僅有12%的「陶老師」在大學修
習過諮商倫理。 

㆓、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自編之「社區心理輔導志工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問卷」為調查工具，

該問卷改編自 Gibson與 Pope（1993）以及盧怡任與王智弘（2012）所編製的「諮
商心理師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之倫理研究問卷，此一問卷結構被先前許多國內

諮商倫理調查研究所採用，可推定其具有良好之「建構效度」，不過考量本研究

之調查對象為心理輔導志工而非專業執照人員，因此刪除問卷中非社區心理輔導

志工服務項目之「諮商收費、測驗與評量」等有關題項，參照「張老師諮商倫理

守則」與「陶老師工作站志工倫理守則」加入志工服務相關的題項，從專業關係

（包括非性雙重關係與性雙重關係）、知後同意、保密與保密例外、專業勝任力

與專業責任等五個方面編製題項，共形成 58 題項之問卷，先編製了問卷的繁體

版本，邀請 12位男女性別各一半、服務年資分佈在 1-15年的義務「張老師」進
行試測，根據試測後的建議修正問卷。再邀請四位具備問卷編製、諮商倫理與實

務、社區心理輔導等領域之專家學者提供建議，包括台灣中部及北部大學之輔導

相關學系教授各一位、一位綜合大學諮商輔導中心教師與一位社區心理輔導機構

之實務工作者，綜合專家學者們的建議，對問卷進行審題、修正與整理，審題標

準以符合社區心理輔導實務現況與涵蓋最大倫理範疇為原則，進而完成正式問

卷。本問卷所保留題項的內容效度指數 CVI 均在.8 以上，可確認本問卷具有其
「專家效度」。 
以大陸地區「陶老師」為調查對象時，考慮到兩地的言語表達之差異，將繁

體版「社區心理輔導志工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問卷」修訂為簡體版，具體作出如

下修改：對問卷中的兩地表述有差異的詞語作出修正，如「諮商」、「輔導」修改

為「諮詢」；「案主」修改為「來訪者」；「志工」修改為「志願者」；「台幣1000元」
修改為「200元人民幣」等。修正後的問卷由12位男女性別各半、服務年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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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15年之「陶老師」進行問卷試測，提出修改意見，根據試測者的建議再次修

改題項中的表述，確保問卷題項的行文符合大陸志工的言語表達習慣。 
問卷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志願工作年限、

倫理受訓情況等。第二部分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由58個題項組成，研究參與者

依三個面向填答：首先判斷題項之表述是否符合倫理，以二分法回答「是」或「否」；

接著，判斷評定的信心程度，0代表完全沒有信心，10代表完全有信心，如此設

計是要了解研究參與者對哪些行為之判斷缺乏信心，而這些行為可能就是後續教

育、訓練以及研究所要關注與討論之重點；最後，回答是否曾經表現出題項所述

之行為，以及此行為發生的頻率，即作出倫理行為之判斷，採用三點計分，1代
表從未發生，2代表有時發生，3代表經常發生。本調查問卷用於「張老師」及「陶
老師」之倫理判斷、判斷信心程度、倫理行為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分別
為：.87，.97，.80與.83，.98，.77，顯示問卷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為維持研
究文本的一致性，後續分析與論述均採台灣版本之題項文字進行說明。 

㆔、㈾料分析 

    本研究以SPSS 22.0為統計工具，進行如下統計分析： 
1.分別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描述「張老師」與「陶老師」對某一倫理行為的判斷。 
2.分別以平均數及標準差描述「張老師」與「陶老師」判斷某一行為是否合乎倫

理的信心程度。 
3.以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分別描述「張老師」與「陶老師」在各個題項所描述之行

為發生頻率。 
4.以卡方檢驗與獨立樣本t檢驗對「張老師」與「陶老師」心理輔導志工在倫理判
斷、判斷信心程度以及倫理行為上差異進行檢驗。 

參、研究結果 

兩地心理輔導志工對58項行為之倫理判斷、倫理判斷信心程度以及倫理行為
的發生頻率及其差異的顯著性見表2。 

 
表 2  
心理輔導志工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統計表 

題  項            機構 
是否合乎倫理（%） 信心程度 發生頻率（%） 

是 否 χ2 M  SD T 從未 有時 經常 χ2 
1、與以前的案主發展 
社交性友誼 

張 10.3 89.7  8.84 2.06  91.4     7.3 1.3  
陶 21.8 78.2 7.22* 8.43 2.28 -1.66 78.6 21.4 0.0 15.98*** 

2、為自己朋友心理 
輔導 

張 23.7 76.3  7.92 2.17  36.6 59.1 4.3  

陶 12.9 86.1 4.64* 8.83 2.30 3.55** 71.4 26.5 2.1 37.00*** 
3、對其他社區心理輔 
導志工提出倫理申訴 

張 56.0 44.0  7.72 2.32  96.0 4.0 0.0  

陶 61.4 37.6 1.02 7.61 2.65 -0.39 91.8 8.2 0.0 2.77 
4、告訴案主你對 
他（她）感到生氣 

張 70.7 29.3  8.03 1.99  61.2 38.4 0.4  

陶 64.4 33.7 0.96 7.73 2.45 -1.20 47.9 51.0    1.0 4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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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機構 
是否合乎倫理（%） 信心程度 發生頻率（%） 

是 否 χ2 M  SD T 從未 有時 經常 χ2 
5、擁抱案主 張 44.4 55.6  7.96 2.18  80.1 19.5 0.4  

陶 68.3 29.7 18.24*** 7.55 2.35 -1.58 39.6 60.4 0.0 55.92*** 
6、在沒有父母同意的 
情況下為未成年案主心

理輔導 
 
 

張 26.7 73.3  8.03 2.18  66.2 29.0 4.7  

陶 28.7 70.3 0.21 8.32 2.05 1.17 58.6 29.3 12.1 6.13* 

7、告訴案主「我深 
深被你吸引了」 

張 9.1 90.9  8.75 2.11  96.6 3.4 0.0  

陶 25.7 73.3 16.36*** 7.89 2.34 -3.39** 89.2    10.8 0.0 7.06** 
8、拒絕讓案主閱讀他 
們的心理輔導記錄 

張 45.7 54.3  8.28 1.97  92.6 2.6 4.8  

陶 43.6 55.4 0.13 8.53 1.80 1.12 82.8  12.1 5.1 12.24** 
9、在案主可能傷害他 
人時打破保密約定 

張 87.9  12.1  9.11 1.61  73.7  22.8 3.4  

陶 92.1 6.9 1.17 9.11 1.56  0.00 58.2   36.7 5.1 8.37** 
10、以自我揭露作為 
心理輔導技術 

張 93.5 6.5  8.91 1.58  10.3 81.0 8.6  

陶 85.7 14.3 4.97* 8.64 1.84 -1.39 14.6    78.1 7.3 1.36 
11、接受案主超過  
1000台幣的禮物 

張 3.4 96.6  9.36 1.64  98.7 1.3 0.0  

陶 4.0 96.0 0.01 9.17 1.92 -0.94 98.0 2.0 0.0 0.14 
12、在壓力太大而無 
效能的狀況下提供心理

輔導 

張 10.3 89.7  8.50 1.84  62.3 37.2 0.4  

陶 6.1 93.9 1.43 8.72 2.04 1.00 80.6 19.4 0.0 11.87** 

13、只接受男性或女 
性案主 

張 20.7 79.3  8.39 2.07  92.7 6.9 0.4  

陶 22.2 77.8 0.06 8.37 2.24 -0.08 99.0 1.0 0.0 6.18* 
14、當案主有自殺企 
圖時打破保密約定 

張 93.5 6.5  9.32 1.39  59.5 37.1 3.4  

陶 97.0 3.0 1.41 9.49 1.04 1.14 62.6    29.3 8.1 4.87 
15、在發現兒童遭受 
虐待時通報相關單位 

張 97.4 2.6  9.44 1.22  77.9 18.6 3.4  

陶 97.0 3.0 0.01 9.41 1.24 -0.21 76.8  17.2 6.1 1.54 
16、邀請案主參加社 
交聚會 

張 7.8 92.2  9.07 1.75  95.7 4.3 0.0  

陶 5.9 93.1 0.03 8.77 2.31 -1.33 100.0 0.0 0.0 3.48 
17、在沒有徵得案主 
同意的情況下錄音/影 

張 4.3 95.7  9.29 1.56  87.9 12.1 0.0  

陶 2.0 98.0 1.36 9.37 1.83 0.42 98.0 2.0 0.0 8.56** 
18、請求案主幫忙（如 
順道送心理輔導志工回

家等） 

張 4.7 95.3  9.21 2.11  98.8 1.3 0.0  

陶 3.0 97.0 0.77 9.08 2.02 -0.54 99.0 1.0 0.0 0.09 

19、接受案主自殺的 
決定 

張 15.9 84.1  8.56 2.09  93.1 6.0 0.9  

陶 17.0 83.0 0.09 8.29 2.43 -1.06 96.0 4.0 0.0 5.07 
20、對正接受精神醫 
療中的案主提供服務 

張 80.2 19.8  8.07 1.92  18.1 64.2 17.7  
陶 50.0 50.0 32.64*** 8.02 2.23 -0.21 65.7     33.3 1.0 80.10*** 

21、告訴案主他們的 
價值觀是錯的 

張 28.4 71.6  7.93 1.99  65.4 33.8 0.9  
陶 17.0 83.0 5.08* 8.26 2.34 1.35 72.7 26.3 1.0 1.83 

22、告訴案主你對他 
（她）感到失望 

張 40.1 59.9  7.82 2.03  77.2 22.8 0.0  
陶 31.6 68.4 1.84 7.96 2.43 0.56 75.5     24.5 0.0 0.12 

23、在隱藏姓名的情 
況下與朋友討論案主 

張 17.8 82.2  8.36 1.97  55.9 42.8 1.3  
陶 33.0 67.0 27.78*** 8.12 2.34 -0.99 48.0      50.0 2.0 7.74* 

24、為機構志工或受 
督導者提供心理輔導 

張 40.1 59.9  8.09 1.98  69.0 30.2 0.9  
陶 48.0 52.0 1.69 8.00 2.11 -0.38 45.8     42.7 11.5 30.57*** 

25、接受案主更換心 
理輔導志工的要求 

張 84.5 15.5  8.40 1.85  59.9 40.1 0.0  
陶 97.0 3.0 12.08*** 9.33 1.29 4.75** 48.5     49.5 2.0 7.17* 

26、與先前的案主有 
性關係 

張 3.9 96.1  9.51 1.57  99.6 0.4   0.0  
陶 4.0 96.0 0.10 9.19 2.08 -1.58 98.0 2.0        0.0 1.65 

27、為了避免被告而 
拒絕某些類型的案主 

張 22.8 77.2  8.25 2.15  97.4 2.2 0.4  
陶 49.5 50.5 23.91*** 7.94 2.52 -1.18 91.9 8.1   0.0 7.33* 

28、借錢給案主 張 3.4 96.6  9.10 1.80  96.6 3.0 0.4  
陶 9.9 89.1 4.92* 8.65 2.28 -1.98* 96.0 4.0 0.0 0.56 

29、為自己的部屬提 
供心理輔導 

張 21.1 78.9  8.36 1.92  82.3 16.8 0.4  
陶 18.0 82.0 0.24 8.27 2.42 -0.37 69.4 27.6 3.1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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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機構 
是否合乎倫理（%） 信心程度 發生頻率（%） 

是 否 χ2 M  SD T 從未 有時 經常 χ2 
30、過節時寄賀卡給 
案主 

張 31.5 68.5  8.30 2.12  90.9 8.6 0.4  
陶 23.2 76.8 1.86 8.27 2.48 -0.12 94.9 5.1 0.0 1.56 

31、親吻案主 張 2.6 97.4  9.34 1.61  99.6 0.4 0.0  
陶 5.0 95.0 0.40 8.85 2.06 -2.39* 100.0 0.0 0.0 0.47 

32、對案主有性親密 
互動 

張 1.7 98.3  9.60 1.45  99.6 0.4 0.0   
陶 3.0 97.0 0.38 9.45 1.84 -0.82 100.0 0.0 0.0 0.47 

33、送案主超過台幣 
1000元的禮物 

張 2.2 97.8  9.44 1.60  99.1 0.4 0.4   
陶 4.0 96.0 1.46 9.04 2.07 -1.96 99.0 1.0 0.0 0.76 

34、接受案主的邀請 
參加社交聚會 

張 3.4 96.6  9.03 1.95  99.1 0.4 0.4  
陶 7.0 93.0 2.44 9.00 1.98 -0.13 99.0 1.0 0.0 0.76 

35、參與案主的特殊 
事件（如婚禮等） 

張 9.1 90.9  8.74 2.09  98.7 0.9 0.4  
陶 26.0 74.0 17.92*** 8.47 2.26 -1.08 99.0 1.0 0.0 0.47 

36、因為轉介案主給 
別人而接受報酬 

張 3.4 96.6  9.25 1.74  99.6 0.4 0.0  
陶 4.0 96.0 0.01 9.15 1.87 -0.48 100.0 0.0 0.0 0.47 

37、與案主有生意上 
的往來 

張 2.2 97.8  9.36 1.65  99.1 0.4 0.4  
陶 3.0 97.0 0.11 9.23 1.98 -0.64 100.0 0.0 0.0 0.76 

38、與案主發生性關 
係 

張 1.7 98.3  9.96 1.40  99.1 0.4 0.4  
陶 2.0 98.0 0.00 9.51 1.84 -2.50* 100.0 0.0 0.0 0.95 

39、賣東西給案主 張 2.2 97.8  9.45 1.58  98.5 1.0 0.5 1.43 
陶 2.0 98.0 0.04 9.50 1.72 0.27 100.0  0.0 0.0  

40、在廣播、電視上給 
聽（觀）眾建議 

張 50.0 50.0  8.12 2.11  88.4 10.8 0.9  
陶 70.0 30.0 11.14*** 8.72 1.54 2.29* 70.7   29.3 0.0 18.71*** 

41、無意間揭露保密 
的資料 

張 3.4 96.6  9.07 1.76  90.7 8.9 0.4  
陶 2.0 98.0 0.69 9.18 1.95 0.52 93.9 6.1 0.0 1.21 

42、指名道姓的與朋 
友討論案主 

張 2.2 97.8  9.55 1.50  97.4 2.2 0.4  
陶 2.0 98.0 0.04 9.48 1.60 -0.39 99.0 1.0 0.0 1.15 

43、為案主提供超出 張 3.4 96.6  9.06 1.75  84.9 14.7 0.4  
自己能力範圍的服務 陶  4.0 96.0 0.01 8.98 2.15 -0.37 86.9   12.1 0.0 1.77 
44、以病理觀點心理 張 12.9 87.1  8.82 1.95  93.1 6.5 0.4  
輔導同性戀案主 陶  3.0 97.0 8.91** 8.65 2.34 -0.71 100.0     0.0 0.0 7.95* 
45、對案主產生性幻想 張 

陶 
8.6 

17.0 
91.4 
83.0  

 
 5.52* 

9.23 
8.94 

1.78 
2.23 

 
-1.29 

96.6 
96.0 

3.0 
4.0 

0.4 
0.0 

 
  0.56 

46、接受案主低於台 張 22.4 77.6  8.55 2.08  87.1 12.5 0.4  
幣 100元的禮物 陶 50.0 50.0 26.41*** 7.76 2.40 -3.11** 71.7  28.3 0.0 13.04*** 
47、主動或被動與案 張 65.5 34.5  7.95 2.12  65.9 33.2 0.9  
主握手 陶 79.0 21.0 6.53* 8.36 2.15 1.66 42.5    54.5 3.0 17.15*** 
48、與之前的案主有 張 13.8 86.2  8.85 2.01  97.8 1.7 0.4  
生意上的往來 陶 9.1 90.9 1.53 8.91 2.11 0.25 98.0 2.0 0.0 0.47 
49、說服他人使之成 張 8.6 91.4  8.76 2.05  96.5 3.0 0.4  
為自己的案主 陶 12.0 88.0 1.88 8.40 2.39 -1.43 91.9     8.1 0.0 4.87 
50、幫助案主對社區 張 23.7 75.4  8.15 2.33  98.5 1.0 0.5  
心理輔導志工提出控訴 陶 25.0 75.0 0.03 8.15 2.46 0.00 100.0 0.0 0.0 1.43 
51、沒有告訴案主保 張 7.3 92.7  8.96 1.85  77.3 20.4 2.3  
密限制 陶 5.1 94.9 0.03 9.16 1.77 0.95 89.8     10.2 0.0 8.41* 
52、沒有網路心理輔 張 7.3 92.7  8.96 1.84  97.4 2.2 0.4  
導的訓練而實施網路心

理輔導 
陶 12.0 88.0 1.88 8.75 2.06 -0.95 88.9     11.1 0.0 12.52** 

53、進行網路心理輔 張 7.3 92.7  8.94 1.76  94.4 4.8 0.9  
導時沒有告知案主以網

路實施心理輔導可能產

生的限制與傷害 

陶 7.0 93.0 0.00 8.91 2.08 -0.14 91.9     7.1 1.0 0.91 

54、接受未成年人案 張 30.6 69.4  8.35 2.03  95.7 3.0 1.3  
主之監護人查閱心理輔

導記錄 
陶 31.0 69.0 0.00 8.45 2.12 0.42 89.8     9.2 1.0 5.44 

55、拒絕法院調閱心 張 22.0 78.0  8.34 2.11  96.6 3.0 0.4  
理輔導記錄的要求 陶 37.4 62.6 8.87** 8.04 2.27 -1.19 98.0 2.0 0.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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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項            機構 
是否合乎倫理（%） 信心程度 發生頻率（%） 

是 否 χ2 M  SD T 從未 有時 經常 χ2 
56、在非心理輔導情 張 30.6 69.4  8.35 2.09  88.8 10.8 0.4  
境遇到案主主動打招呼 陶 29.0 71.0 0.08 8.17 2.26 -0.72 64.6      34.4 1.0     28.59*** 
57、對不遵守機構服 張 63.4 36.6  7.96 2.17  73.3 24.6 2.2  
務規定的案主提供心理

輔導 
陶 49.0 51.0 6.27* 8.63 2.04 2.71** 74.7       22.2 3.0     0.22 

58、私下與其他社區 
心理輔導志工討論案主 

張 7.2 82.8  8.47 2.03  73.3 24.1 2.6  
陶 39.0 61.0 45.22*** 8.21 2.33 -1.05 87.9 11.1   1.0   12.42** 

 

㆒、倫理判斷 

本研究根據Gibson與Pope（1993）以及盧怡任與王智弘（2012）的觀點將心
理輔導志工對題項判斷是否合乎倫理、意見相左以及信心指數篩選設定如下標

準：將90%以上研究參與者認定合乎倫理的行為界定為「普遍認為合乎倫理」的

行為；90%以上研究參與者認為不合乎倫理的行為界定為「普遍認為不合乎倫理」

的行為；將同時有40%以上研究參與者認為合乎倫理與不合乎倫理的行為定義為

「意見相左」行為；在判斷信心程度方面，將界定倫理判斷平均信心程度的切截

值設定為8，即將判斷平均信心程度等於或高於9分以上者設定為「信心程度高」，
而將判斷平均信心程度低於8（含）以下者定義為信心指數低者。研究結果分述

如下。  

（㆒）普遍認為合乎倫理者 

兩地志工均普遍認為合乎倫理的2個題項為：「當個案有自殺企圖時打破保

密約定」以及「在發現兒童遭受虐待時通報相關單位」。「張老師」還認為「以

自我揭露作為心理輔導技術」普遍合乎倫理；「陶老師」還認為「在案主可能傷

害他人時打破保密約定」與「接受案主更換心理輔導志工的要求」等2題項也普
遍合乎倫理。對「張老師」與「陶老師」在倫理判斷上的差異進行卡方檢驗，發

現在「接受案主更換心理輔導志工的要求」與「以自我揭露作為心理輔導技術」

2題項上有差異顯著，而對於「在案主可能傷害他人時打破保密約定」則未顯著。

可見對預警與通報的保密限制，兩地志工均有概念。 

（㆓）普遍認為不合乎倫理者 

兩地志工均普遍判斷為不合乎倫理的題項共有18項，其中涉及「非性雙重關
係」的有8項，分別為「接受案主超過1000台幣的禮物」、「邀請案主參加社交

聚會」、「請求案主幫忙」、「送案主超過1000台幣的禮物」、「接受案主的邀

請參加社交聚會」、「因轉介案主給別人而接受報酬」、「與案主有生意上的往

來」、「買東西給案主」；涉及「性雙重關係」的有4項，包括「與之前的案主有

性關係」、「對案主有性親密互動」、「親吻案主」以及「與案主發生性關係」；

涉及「知後同意」的3項，分別為「在沒有徵得案主同意的情況下錄音/影」、「沒

有告訴案主保密的限制」以及「進行網路心理輔導時沒有告知案主以網路實施心

理輔導可能產生的限制與傷害」；涉及保密議題的2項，分別為「無意間揭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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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資料」與「指名道姓的與朋友討論案主」；涉及「專業與倫理責任」的1項，
為「為案主提供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服務」。 
「張老師」還認為涉及非性雙重關係的「借錢給案主」與「參與案主的特殊

事件（如婚禮）」等2項，涉及性雙重關係的「告訴案主：我深深被你吸引了」

與「對案主產生性幻想」等2項，以及「沒有網路心理輔導的訓練而實施網路心

理輔導」與「說服他人使之成為自己的案主」普遍不合乎倫理。「陶老師」則認

為「在壓力太大而無效的狀況下提供心理輔導服務」、「以病理觀點為同性戀案

主提供諮商」以及「與之前的案主有生意上的往來」等3項也普遍不合乎倫理。

可見兩地志工對雙重關係之倫理議題均有概念；其中，「張老師」與「陶老師」

在「參與案主的特殊事件（如婚禮）」、「告訴案主：我深深被你吸引了」、「對

案主產生性幻想」、「借錢給案主」以及「以病理觀點為同性戀個案提供心理輔

導」等5題項的倫理判斷有顯著差異。值得關注。 

（㆔）倫理判斷信心程度高者 

兩地志工均判斷為信心程度高之行為共有16項，其中6項涉及「非性雙重關
係」，包括：「接受案主超過1000台幣的禮物」、「請求案主幫忙」、「送案主

超過1000台幣的禮物」、「接受案主的邀請參加社交活動」、「賣東西給案主」、

「與案主有生意上的往來」；3項涉及「性雙重關係」，包括：「與之前案主有

性關係」、「對案主有性親密互動」以及「與案主發生性關係」；5項涉及「保
密及保密限制」，包括：「在案主可能傷害他人時打破保密約定」、「當案主自

殺企圖時打破保密約定」、「在發現兒童遭受虐待時通報相關單位」、「無意間

揭露保密資料」以及「指名道姓的與朋友討論案主」；有1項涉及知後同意，即
「在沒有徵得案主同意的情況下錄音/影」；還有1項涉及諮商師的責任，即「因
為轉介案主給別人而接受報酬」。 
此外，「張老師」還對「親吻案主」、「對案主產生性幻想」等2項性雙重

關係行為，「邀請案主參加社交聚會」以及「借錢給案主」等2項非性雙重關係
行為，以及「為案主提供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服務」判斷信心程度高。「陶老師」

則對「沒有告訴案主保密的限制」以及「接受案主更換社區心理輔導志工的要求」

等2題項判斷信心程度高。其中，「張老師」對「親吻案主」與「借錢給案主」2
題項的倫理判斷信心程度顯著高於「陶老師」。  

（㆕）倫理判斷信心程度低者 

兩地志工均對「對其他社區心理輔導志工提出倫理申訴」、「擁抱案主」與

「告訴案主你對他（她）感到失望」等3題項判斷信心程度低。 
此外，「張老師」還對「為自己的朋友心理輔導」、「告訴案主他們的價值

觀是錯的」、「對不遵守機構服務規定的案主提供心理輔導」以及「主動或被動

與案主握手」等4題項判斷信心程度低。在「張老師」7項判斷信心程度低之行為
中有4項是呈現意見相左的狀態，包括：「對其他心理諮商師提出倫理申訴」、

「擁抱案主」、「告訴案主你對他（她）感到失望」以及「主動或被動與案主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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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陶老師」則還對「告訴案主你對他（她）感到生氣」、「告訴案主你深深

被他（她）吸引了」、「為了避免被告而拒絕某些類型的案主」以及「接受案主

低於100台幣的禮物」4題項倫理判斷信心程度低。在「陶老師」7項判斷信心程
度低之行為有2項呈現意見相左的狀態，包括：「為了避免被告而拒絕某些類型

的案主」與「接受案主低於100台幣的禮物」。「張老師」與「陶老師」在「接受

案主低於100台幣的禮物」、「為自己的朋友諮商」與「對不遵守機構服務規定

的案主提供心理輔導」等3題項的倫理判斷信心程度差異顯著。 

（㈤）意見相㊧者 

兩地志工不約而同在「拒絕案主閱讀他們的心理輔導記錄」與「為機構社工

或受督導者提供心理輔導」等2項題呈現意見相左的狀態。此外，「張老師」還

對「對其他社區心理輔導志工提出倫理申訴」、「擁抱案主」、「告訴案主你對

他（她）感到失望」以及「在廣播、電視上給聽（觀）眾建議」等4題項也呈現
意見相左判斷。「陶老師」則還對「對正接受精神醫療中的案主提供心理輔導服

務」、「為了避免被告而拒絕某些類型的案主」、「接受案主低於100台幣的禮

物」以及「對不遵守機構服務規定的案主提供心理輔導」等4題項也呈現意見相
左。可見此等項目是志工在倫理判斷較為混淆的部分，是有待於在職倫理教育訓

練中加以補強的議題。 

（㈥）意見差異者 

經以卡方檢定發現，兩地志工在20個題項上的判斷呈現顯著差異，就差異
達.001顯著水平者（共10個題項）加以分析：認為「擁抱案主」符合倫理者，「張

老師」有44.4%，「陶老師」有68.3%；認為「告訴案主『我深深被你吸引了』」

符合倫理者，「張老師」有9.1%，「陶老師」有25.7%；認為「在隱藏姓名的情

況下與朋友討論案主」符合倫理者，「張老師」有17.8%，「陶老師」有33.0%；
認為「接受案主更換社區心理輔導志工的要求」符合倫理者，「張老師」有84.5%，
「陶老師」有97.0%；認為「為了避免被告而拒絕某些類型的案主」符合倫理者，

「張老師」有22.8%，「陶老師」有49.5%；認為「參與案主的特殊事件（如婚禮

等）」符合倫理者，「張老師」有9.1%，「陶老師」有26.0%；認為「在廣播、
電視上給聽（觀）眾建議」符合倫理者，「張老師」有50.0%，「陶老師」有70.0%；
認為「接受案主低於台幣100元的禮物」符合倫理者，「張老師」有22.4%，「陶
老師」有50.0%；認為「私下與其他社區心理輔導志工討論案主」符合倫理者，

「張老師」有7.2%，「陶老師」有39.0%；認為「對正接受精神醫療中的案主提

供心理輔導服務」符合倫理者，「張老師」有80.2%，「陶老師」有50.0%。此等
項目為兩地志工倫理概念差異較大之處。 

㆓、倫理行為 

本研究將95%以上研究參與者勾選「從未發生」的項目定義為最少出現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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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研究參與者勾選「有時發生」或「經常發生」兩項合計50%以上的題目定

義為最常出現的行為。 

（㆒）最少出現的倫理行為 

    兩地志工共同最少出現的倫理行為共有19項，其中10項涉及「非性雙重關
係」，包括：「接受案主超過1000台幣的禮物」、「邀請案主參加社交聚會」、

「請求案主幫助」、「借錢給案主」、「送案主超過1000台幣的禮物」、「接受

案主的邀請參加社交聚會」、「參與案主的特殊事件（如婚禮等）」、「與案主

有生意上的往來」、「賣東西給案主」以及「與之前的案主有生意上的往來」；

5項屬於「性雙重關係」，包括「與之前的案主有性關係」、「親吻案主」、「對

案主有性親密互動」、「與案主發生性關係」以及「對案主產生性幻想」；2項
屬於「志工的專業責任」，包括「因為轉介案主給別人而接受報酬」及「幫助案

主對社區心理輔導志工提出控訴」；1項涉及「保密議題」，即「指名道姓的與

朋友討論案主」；1項涉及「諮商師責任」，即「拒絕法院調閱心理輔導記錄的

要求」。 
    此外，「張老師」另還有6項最少出現之倫理行為，包括：「告訴案主『我

深深被你吸引了』」、「說服他人使之成為自己的案主」、「為了避免被告而拒

絕某些類型的案主」、「沒有網路心理輔導的訓練而實施網路心理輔導」、「接

受未成年人案主之監護人查閱心理輔導記錄」以及「對其他社區心理輔導志工提

出倫理申訴」。「陶老師」另有4項最少出現之倫理行為，包括：「只接受男性

或女性案主」、「在沒有徵得案主同意的情況下錄音/影」、「接受案主自殺的決

定」以及「以病理觀點輔導同性戀案主」。 
 

（㆓）最常出現的倫理行為 

  兩地志工共同最常出現的倫理行為是：「以自我揭露作為心理輔導技術」。

此外，「張老師」還有下列2項最常出現之倫理行為，包括：「為自己朋友心理

輔導」與「對正接受精神醫療中的案主提供心理輔導服務」。而「陶老師」則有

另外6項最常出現之倫理行為，包括：屬於技術使用之適切性的「告訴案主你對

他（她）感到生氣」；3項屬於非性雙重關係的題項，包括：「擁抱案主」、「主

動或被動與案主握手」以及「為機構志工或受督導者提供心理輔導」等；1項涉
及保密原則：「在隱藏姓名的情況下與朋友討論案主」；另一項涉及自主權：「接

受案主更換社區心理輔導志工的要求」。這些志工較常出現的倫理行為項目，較

多具有倫理灰色地帶的不確定特質。 

（㆔）行為差異者 

經以卡方檢定發現，兩地志工在25個題項上的行為呈現顯著差異，就差異
達.001顯著水平者共10個題項，屬於雙重關係議題的題項7項，其中在「與以前的
案主發展社交性友誼」、「擁抱案主」、「為機構志工或受督導者提供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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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或被動與案主握手」、「接受案主低於台幣100元的禮物」、「在非心理

輔導情境遇到案主主動打招呼」、在「告訴案主你對他（她）感到生氣」、「在

廣播、電視上給聽（觀）眾建議」等8題項上「陶老師」評分顯著高於「張老師」；
僅在「為自己朋友心理輔導」與「對正接受精神醫療中的案主提供心理輔導服務」

上「張老師」評分顯著高於「陶老師」。這些倫理行為項目，亦有涉及倫理灰色

地帶的不確定特質，但整體而言，兩地志工在不同雙重關係上的嚴謹程度有不同

的表現。 

㆔、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之關係 

本研究對判斷合乎倫理的百分比與表現出該行爲的百分比進行比較，用以檢
視倫理行爲與倫理判斷的一致性，評判標準為：倫理行為出現的比率相當或小於

作出合乎倫理判斷的比率為倫理行為與倫理判斷一致；若倫理行為出現比率高於

倫理判斷的比率則為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不一致，本研究將認為不合乎倫理判斷

比率高於70%（含），且行為發生頻率（包括有時及經常）高於30%的題項定義
爲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爲不一致發生機率較高者。 
由表2可見，在58項倫理行為中，「張老師」對48題項表現出倫理行為與倫

理判斷一致，判斷一致的題項在總題項中佔比82.8%；「陶老師」對47題項表現
出倫理行為與倫理判斷一致，判斷一致的題項在總題項中佔比81.0%。大抵而言，

兩地志工在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的一致性頗高。 
兩地志工共同出現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爲不一致的題項共8題，包括：「爲自

己的朋友心理輔導」、「在沒有父母同意的情況下為未成年人心理輔導」、「在

壓力太大而無效能的狀况下提供心理輔導服務」、「告訴案主他們的價值觀是錯

的」、「在隱藏姓名的情況下與朋友討論案主」、「無意間揭露保密的資料」、

「為案主提供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服務」以及「沒有告訴案主保密限制」。此外，

「張老師」還在「私下與其他輔導機構的輔導志工討論案例」、「在沒有徵得案

主同意的情况下錄音/影」等2題項上表現出倫理行爲與倫理判斷的不一致。「陶
老師」則還在「爲機構志工或受督導者提供心理輔導」、「為自己的部屬提供心
理輔導」、「在非心理輔導情境遇到案主主動與其打招呼」等3題項上表現倫理
行爲與倫理判斷不一致。上述項目則為兩地志工後續倫理教育較需去釐清與探討

的倫理議題。 

肆、討論與建議 

㆒、討論 

（㆒）倫理判斷 

由於本研究以青少年心理輔導熱線機構志工為對象，除部分志工具大學倫理

學分以上之專業訓練背景（「張老師」志工為31.5%；「陶老師」志工為12.0%），



海峽兩岸青少年熱線心理輔導志工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之探討 

- 77 - 

大部分志工主要是透過職前與在職的倫理訓練以進行倫理學習，整體而言，兩岸

青少年熱線輔導志工的倫理判斷為大同而小異，其中不一致的題項大都集中於雙

重關係或稱之非專業關係之相關議題，這與雙重關係涉及面廣、類型多樣有關，

以往的研究也發現對於某些非性雙重關係是否合乎倫理存在爭議（Herlihy & 
Corey, 2015; Pope & Vasquez, 2016; Remley & Herlihy, 2020）。 
與「陶老師」相比，更高比例的「張老師」判斷大部分雙重關係相關表現不

合乎倫理，且更少比例「張老師」有相應行為表現，卻僅在「為自己的朋友心理

輔導」的行為上，儘管大多數「張老師」認為此行為不合倫理，卻有63.4%的「張
老師」志工曾有此行為，值得注意。本研究發現，兩地志工判斷合乎倫理的有關

保密例外與通報之三題項的判斷信心程度均高；兩地志工均判斷不合乎倫理的涉

及「非性雙重關係」、「性雙重關係」、「知後同意」、「保密議題」與「專業

倫理責任」等方面共18題項表現出判斷信心程度高，表明輔導志工作出一致判斷
的題項表現出較高的信心程度。 
兩地志工均判斷信心程度低的題項包括「對其他心理輔導志工提出倫理申

訴」、「擁抱案主」與「告訴案主你對他（她）感到失望」3項，「張老師」對此
三題項均表現出判斷兩難，與盧怡任與王智弘（2012）的研究結果一致。張愛蓮
等（2007）對「對其他機構心理輔導志工提出倫理申訴」也作出倫理兩難判斷，

而Gibson與Pope（1993）的研究則均有68%的諮商心理師認為「對其他心理諮商

師提出倫理申訴」是符合倫理的，儘管TGCA倫理守則（2001）中有確切規定諮
商師有責任制止同行有違倫理之行為，然而，輔導志工遇到同行違反倫理之行為

該如何應對仍存在模糊性，志工對於同行倫理行為的監管責任意識有待加強。張

愛蓮等人（2007）與林美芳等人（2009）的研究即指出諮商師對「擁抱案主」會

遭遇倫理判斷的兩難，而Gibson與Pope（1993）的研究中則有85%的心理師認為
此行為合乎倫理，在西方文化中，擁抱是社交禮儀之常規行為，而東方含蓄的文

化則視擁抱為親密關係的象徵，在諮商情境中擁抱案主是否合乎倫理無法一概而

論，需要考慮情境、案主與諮商師的年齡、性別等因素。Gibson與Pope（1993）
的研究中則有66%的諮商師認為「告訴案主你對他（她）感到失望」是符合倫理

的，然而盧麗瓊等人（2016）與張愛蓮等人（2007）對大陸諮詢師的研究顯示卻

有超過64%的心理諮詢師認為此議題不符合倫理，顯然有所差異。而從本研究可

見，此一議題對兩地志工有其判斷上之兩難，而顯現判斷信心程度偏低。關係界

限的倫理判斷本就是個困難與深具挑戰性的議題，但有關諮商師自我揭露的議題

過去曾被廣泛的研究（Pope & Vasquez, 2016），就過去相關研究的後設分析顯
示，大體上自我揭露被認為是對諮商有益的（Henretty et al., 2014），因此，西方
的諮商師對案主真實的情緒表白，可能較被視為是正向的行為，但是在講究和諧

的華人社會情境中，諮商師對案主表達負面情緒還是會面對較大的心理掙扎。有

關華人諮商師如何因應情緒自我揭露的倫理議題值得進一步加以探究。 
對於兩地的志工而言，難以判斷且意見相左的共同議題為「拒絕案主閱讀他

們的心理輔導記錄」、「為機構志工或受督導者提供心理輔導」，Gibson與P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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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以及張愛蓮等人（2007）的研究也顯示此兩題項為意見相左議題。一方
面，是否讓案主閱讀他們的心理輔導記錄與個案的知後同意權有關，美國心理健

康學會（American Mental Health Counselors Association [AMHCA], 2010）的倫理
守則規定：諮商全程均應貫穿知後同意，諮商關係中知後同意需不斷被評估。向

案主傳遞充分的信息能夠幫助案主信任諮商師，讓案主感受到安全，有利於促進

良好諮商關係的建立。另一方面，心理輔導記錄屬於專業資料，諮商師有責任評

估案主查閱輔導記錄是否會因對專業資料的理解不夠而產生誤解或傷害，大陸地

區CPS倫理守則（2018）明確了案主的知後同意權，但並未對諮商師如何應對案

主提出閱讀其輔導記錄的方式作出規定；TGCA專業倫理守則（2001）規定「當
事人本人有權查看諮商記錄及測驗資料，諮商師不得拒絕。」但同時提出「除非

這些諮商資料可能對其產生誤導或不利的影響」。對「為機構志工或受督導者提

供心理輔導」反應的是志工對雙重關係的判斷兩難，雙重關係是最複雜的倫理議

題，特別涉及師生、督導關係是否可以進入諮商關係更容易造成判斷困難。在大

陸地區CPS的倫理守則對是否能夠為受督者或學生諮商未作出明確規定，雖然
TGCA倫理守則明確規定「諮商師、教育者不得與學生或被督導者介入諮商關

係」，但是「張老師」志工仍然對此議題作出兩難判斷，因為在實際督導或教學

過程中，難免會遇到個人議題的探討，需把握分寸避免雙重關係帶來消極影響。 
兩地志工對「為了避免被告而拒絕某些類型的案主」判斷差異顯著，「陶老

師」對此議題判斷困難，盧麗瓊等人（2016）研究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而77.2%的「張老師」認為此行為不符合倫理，盧怡任與王智弘（2012）以及Gibson
與Pope（1993）的研究中也均有超過64%的心理師認為此行為不符合倫理，此議

題涉及「當事人權利」，反應專業工作中是否能將當事人的權利放到首位，台灣

的專業人員更重視案主的權益，而大陸的專業從業者似乎更注重自我保護。當案

主向諮商輔導人員尋求幫助，即便會談還沒有開始，心理師對案主即富有倫理責

任，心理師有責任以案主的最大福祉為考量（Kaplan, 2014）。美國諮商學會（ACA, 
2014）倫理守則規定僅在「當案主不再需要幫助」、「當案主不能從諮商中獲益」、

「繼續諮商會對案主造成了傷害」（A.11.c）三種情況下諮商師可以終止諮商；
而決定是否終止或轉介案主的主要因素是諮商輔導人員的「資格能力」是否勝任，

而非「主觀意願」（A.11.a）。心理師有責任尋求知識、技能以及敏感性的提升

以便為來自不同群體的案主提供有效能的服務（Hermann & Herlihy, 2006）。 
兩地志工對「接受案主低於100台幣的禮物」的倫理判斷有顯著差異，僅有

22.4%的「張老師」認為此議題不符合倫理，而「陶老師」則對此議題的判斷表

現出衝突與兩難，可見在華人文化中對於接受個案禮物是否合適尚未形成共識，

需進一步對此一議題加以探討與釐清。對於「對不遵守機構服務規定的案主提供

心理輔導」的倫理判斷兩岸志願者有所差異，「張老師」更傾向於判斷此議題符

合倫理，「陶老師」則表現出倫理判斷兩難，此議題涉及當事人利益與機構規定

衝突之時專業人員的立場與定位，TGCA倫理守則（2001）規定「諮商師應遵守
機構的政策與規章，在不違反專業倫理的原則下，應表現高度的合作精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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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工作中，是否為不遵守機構服務規定的案主服務需具體分析，無法一概而論。 
「張老師」與「陶老師」對「在廣播、電視上給聽（觀）眾建議」倫理判斷

差異顯著，「張老師」對此議題表現出倫理判斷兩難，「陶老師」則作出偏向符

合倫理之判斷，兩地倫理守則（CPS, 2018; TGCA, 2001）均明確強調透過媒體傳

播訊息的準確與專業性，此議題亦涉及專業行銷，「張老師」志工對於在公眾場

合行銷採取較保守的態度，而大陸出現較多電視、廣播節目邀請諮商輔導人員作

為嘉賓，無形中讓諮商輔導人員有更高意願去透過公眾媒體展示個人專業才能與

提升知名度，如何拿捏分寸，有待諮商輔導人員費心思量。 

（㆓）倫理行為 

兩地志工共同最少出現的倫理行為有19項，其中，有10項涉及非性雙重關係，
5項涉及性雙重關係，顯示兩地志工在實務工作中能較好把握專業關係與其他人

際關係的界限。兩地志工還較少表現「因為轉介案主給別人而接受報酬」、「幫

助案主對社區心理輔導志工提出控訴」、「拒絕法院調閱心理輔導記錄的要求」

以及「指名道姓的與朋友討論案主」，與盧怡任與王智弘（2012）的研究結果一
致。兩地志工在一些明顯不合倫理的項目上均有行為表現，提示倫理教育仍需著

力。兩地志工均較常表現「以自我揭露作為心理輔導技術」，與以往的眾多研究

保持一致（盧怡任、王智弘，2012；盧麗瓊等人，2016；Gibson & Pope, 1993），
可見自我揭露作為諮商技術的一種已被廣泛接受，專業人員能夠在與個案互動過

程中通過恰當的呈現與分享自我經驗促進個案的改變。 
兩地志工在25個題項上的行為呈現顯著差異，其中9項涉及雙重關係；9項涉

及專業能力與責任，行為表現差異達.01水平顯著的有五項，為「告訴案主你對他

（她）感到生氣」、「在壓力太大而無效能的狀況下提供心理輔導」、「對正接

受精神醫療中的案主提供心理輔導」、「在廣播電視上給聽（觀）眾建議」、「沒

有網絡心理輔導的訓練而實施網絡心理輔導」；5項涉及保密與保密例外；2項涉
及知情同意。 
「陶老師」在「與以前的案主發展社交性友誼」、「擁抱案主」、「告訴案

主我深深被你吸引了」、「為機構志工或受督導者提供心理輔導」、「為自己的

部屬提供心理輔導」、「接受案主低於台幣100元的禮物」、「主動或被動與案

主握手」、「在非輔導情境遇到案主主動打招呼」等8項雙重關係議題上的行為
表現顯著高於「張老師」，表明整體上「張老師」對於專業關係與一般關係界限

更清晰。其中「擁抱案主」與「主動或被動與案主握手」亦為「張老師」最常出

現之倫理行為，惟非性之肢體接觸是否符合倫理，無論在台灣、大陸或是美國的

相關專業倫理守則中均無明確規定，有研究者提出非性碰觸行為是否符合倫理與

諮商師碰觸個案的動機、碰觸所引發案主的體驗以及碰觸行為是否會引發進一步

的不當行為有關（Durana, 1998）。以往的研究也表明與當事人的肢體互動是難

免會發生的實務狀況（盧怡任、王智弘，2012；Gibson & Pope,1993; Stenzel & 
Rupert, 2004），可見與案主肢體接觸是否恰當重點在是否符合當事人的福祉與倫

理分寸的拿捏是否恰當。在「為自己的朋友心理輔導」上，「張老師」的行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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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顯著高於「陶老師」，但是兩地志工均對此議題表現出倫理行為與倫理判斷不

一致。 
「陶老師」在「邀請案主參加社交聚會」、「親吻案主」、「對案主有性親

密互動」、「因轉介案主給別人而接受報酬」、「與案主有生意上的往來」、「與

案主發生性關係」、「賣東西給案主」、「以病理觀點輔導同性戀案主」、「幫

助案主對社區心理輔導志工提出控訴」等9項議題上倫理行為發生頻率皆為0，顯
示「陶老師」判斷上述議題均不合乎倫理。反之，在「對個案有性親密互動」、

「與案主有生意上的往來」以及「與案主發生性關係」行為題項上，卻均有一位

「張老師」自陳曾經發生，亦有1.5%的「張老師」曾「賣東西給案主」，有6.9%
的「張老師」曾以「以病理觀點心理輔導同性戀案主」，可見，不合倫理之行為

表現確實可能發生，對志工實施倫理教育有其必要性，除了職前倫理教育之外，

持續性的在職倫理教育不可或缺，機構也有必要建立倫理機制，包括建立倫理委

員會與倫理守則，以期在發生不合倫理行為時有適切的處理與因應機制，平時可

透過督導制度落實倫理督導與倫理考核以力求維持最佳的倫理品質。「張老師」

基金會事實上已建立上述之機制，但仍難免有志工有不合倫理行為的發生，可見，

面對倫理議題宜小心謹慎，持續努力。 
在涉及專業能力與責任的行為中，「對正接受精神醫療中的案主提供心理輔

導服務」的行為「張老師」遠高於「陶老師」，兩地志工對此題項的倫理判斷也

有顯著差異，可能反應出兩地不同的法規對輔導人員的影響，台灣2001年頒佈的

「心理師法」第14條中清楚將精神疾患的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規定為諮商心理師
的業務範圍；而大陸2012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第51條則規定
「心理治療活動應當在醫療機構內開展」，第76條規定：「心理諮詢人員從事心
理治療或者精神障礙診斷、治療的將受到處罰」，造成大陸志工對此議題判斷的

衝突，在實務工作中表現出對此行為的規避。可見，從諮商本土化的視角觀之，

專業倫理議題與文化議題息息相關，即便海峽兩岸有其共同的文化傳統，專業發

展與相關法規的差異亦使諮商輔導人員在特定倫理議題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

表現上展現出不同的風貌。 
「陶老師」在「告訴案主你對他（她）感到生氣」的行為表現顯著高於「張

老師」，就過去研究觀之，對案主表露負面情緒之行為確實會發生（盧怡任、王

智弘，2012；盧麗瓊等人，2016；Gibson & Pope, 1993），諮商輔導人員向案主

揭露情緒是否符合倫理不可一概而論（Pope & Vasquez, 2016），重點在於諮商師
對此一行為是否有自覺，是否有考慮到案主的個別差異、諮商的目標以及諮商形

式的脈絡（Gutheil & Brodksy, 2008），而最關鍵的則是要考慮是否對案主有益

（Henretty et al., 2014）。由於「陶老師」的服務對象中，青少年案主的比率較「張

老師」更高，面對未成年人專業人員更容易將自己的生氣歸因為案主的不當表現，

也更容易向未成年人案主表達生氣情緒，也可能是此一行為發生率較高的原因。  

（㆔）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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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而言，在 58項倫理行為中，「張老師」倫理行為與倫理判斷一致題項
佔比為 82.8%；「陶老師」判斷一致的題項佔比為 81.0%，可見兩地志工在大部分
題項上之倫理行為與倫理判斷具有一致性。 
兩地志工對「沒有父母同意的情況下為未成年案主心理輔導」均表現出倫理

行為與倫理判斷的不一致，且「陶老師」在此題項上之行為表現顯著高於「張老

師」。為未成年人案主進行心理輔導是否一定需要獲得其父母的同意，在現有的

諮商倫理守則中未有定論，但是，對未成年人父母監護權的尊重在倫理守則與法

律上都是無法迴避的議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2017；TGCA, 2015），如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規定：「若學生為未成年或無能

力做決定者，學生輔導人員應考量其最佳利益，並尊重父母/監護人之合法監護

權，在進行學生輔導工作時能適時提供訊息並徵求其意見」（TGCA, 2015, 
1.1.2.b.2）。如何同時考量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與尊重父母/監護人之合法監護權，

始終是一個困難的倫理議題，是否要獲得父母之知情同意仍存在實務斟酌的空

間。一方面，徵得父母知情同意，取得父母的合作，有利於促進當事人的改變與

成長；另一方面，卻會出現當事人與其父母在是否要接受輔導上意見的不統一，

而讓專業人員陷入兩難境地；此外，對於主動到訪的案主，與其討論告知其父母

的議題可能會遇到阻礙而影響到專業關係。此等議題仍待持續進行深入的探討。 
「在壓力太大而無效能的狀况下提供心理輔導服務」明顯違反專業倫理守則

（CPS, 2018; TGCA, 2001），而本研究發現兩地志工此一行為表現之比例均高，
究其原因，可能與機構服務工作需要有關，也可能與志工對自身效能覺察的意識

不足有關，可見提升志工對自身狀況的覺察能力十分重要，宜納入職前與繼續教

育過程之中。 
儘管大多數志工認為「在隱藏姓名的情況下與朋友討論個案」、「爲自己的朋

友心理輔導」不符合倫理，然而兩地志工均表現出較高行為，與以往眾多研究結

果一致（林美芳等人，2009；盧怡任、王智弘，2012；盧麗瓊等人，2016）。無論

是否隱藏姓名，與朋友討論個案均有違諮商倫理守則的規定（CPS, 2018; TGCA, 
2001, 2022）。保密乃諮商關係的基石（牛格正、王智弘，2008），對保密的破壞

不僅會損壞諮商關係，也會破壞諮商專業的公信力。但本研究發現兩地志工均有

「無意間揭露保密資料」的行為，可見，有關保密責任的倫理實踐是持續要加強

的議題。爲自己的朋友心理輔導會因雙重關係的存在而影響雙方的輔導期望與成

效，並在彼此權利不對等的情況下易於造成潛在傷害（Pope & Vasquez, 2016），
為朋友心理輔導的心理師更可能於日常生活中不經意洩密，使得諮商關係遭受威

脅（Anderson & Handelsman, 2010）。然而，諮商輔導人員在實務工作中容易涉及
雙重關係（Warren & Douglas, 2014），志工需要考慮為朋友進行輔導的正負向影

響，並努力將風險降到最低。 
綜合上述，可知雙重關係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專業倫理議題，Welfel（2016）

指出在面對雙重關係應評估其風險，並就諮商師的保護義務、當事人的情緒投入

與關係中的權力差異等動力因素加以衡量。由「助人專業倫理雙元模型」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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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含兩個層面（王智弘，2013、2016、2017、2018；Wang, 2022）：其一是由
西方倫理觀所強調之外在理性規範，從保護當事人權益以加諸於助人者之專業、

倫理責任與法律責任來衡量雙重關係（Wheeler & Bertram, 2015）；其二是由華人
倫理觀所強調之內在自我修養，從助人者的自我要求（良善動機）以求過程與結

果之良善而善待當事人以衡量雙重關係。由於華人地區強調人情、關係、面子之

文化脈絡和社會心理機制，使得關係的議題更較西方社會複雜（黃光國，2010），
華人社會展現傾向關係主義的文化脈絡，有別於西方社會傾向個人主義的文化脈

絡（黃光國，2009；Hwang, 2012），在此等關係取向的華人文化環境與心理問題

汙名化的現實環境並存，基於「面子」、「家醜不可外揚」等心理因素，而選擇找

有關係的諮商師尋求協助，使得雙重關係的倫理議題更加難以避免（田廣曉等人，

2020；李強、高文珺，2007；張勻銘等人，2012；韓貴香，2006），因此，較易在
有情感性關係（親友關係）之後再發生工具性關係（諮商關係）而產生混合性關

係（雙重關係）（黃光國，2010），此等「親上加親」式的增加關係連結與強化現
有關係是華人生活中常見的行為模式，這使得要維持西方社會專業倫理規範中所

強調的單一助人專業關係，在華人社會相對較為困難，因此，如何以心理諮商本

土化的觀點與含攝華人文化的倫理觀，除了考慮西方的外在客觀理性規範之外，

也要納入華人文化的價值觀與視角，而同時從助人者內在主觀自我修養與良善動

機的觀點加以考量（王智弘，2013、2016、2017、2018；王智弘等人，2024；洪
莉竹，2018；程雅妤等人，2022；郭淑梅等人，2024；莊謹鳳等人，2024；張瑋
珊等人，2024；Wang, 2022），以持續對雙重關係等諮商輔導倫理之重要議題進行
探討，並思考建立本土化的倫理守則（王智弘、施丁仁，2019；張瑋珊等人，2024），
這不只是文化的議題，更是學術與實務的議題。 

㆓、建議與研究限制 

（㆒）建議 

本研究可作為「張老師」與「陶老師」機構未來提升倫理訓練與倫理表現的

依據，也可做為 TGCA與 CPS未來推動修訂專業倫理守則的參考。本研究結果

顯示兩岸志工均需加強倫理培訓，在雙重關係、保密議題、專業勝任力、未成年

人的心理輔導工作方面應是要加強的重點。為求提升倫理行為與倫理判斷間之一

致性，如何強化在職教育、案例教學與演練以及倫理督導可能是可以再著力的重

點。兩地均需要加強對各類雙重關係是否合乎倫理的清晰界定，對是否能夠為同

事、學生、朋友等提供諮商服務需要作出進一步的釐清與明確。 
對於有些倫理判斷兩難的議題需要通過案例研討、督導等方式提升志工面對

實際情境時的倫理行為。比如，關於是否能接受來訪者小於 100台幣的禮物，需

要通過案例研討的方式讓志工深刻了解送禮的時機、動機、拒絕或接受可能帶來

的影響等因素對於助人效果的影響，從而能夠根據具體情況作出合乎倫理的行

為。其次，兩岸均需增強關於面對未成年人諮商是否需要知情同意父母的倫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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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探討。為未成年人服務時，既需要考慮未成年人的自主權和受益權，也需要考

慮父母的監護權和知情權，需要綜合考量未成年人的年齡與知能、困擾的性質等

因素。 
大陸現行的倫理守則對於未成年人諮商是否需要徵得父母與監護人的同意

未作規定，而 TGCA的倫理守則（2001）雖有規定，然而並未作出清晰的界定，
宜更深入加以討論，以作出相應修訂。再次，兩岸輔導志工均需要加強對於當事

人權益的重視，通過培訓或工作坊增強專業人員識別基於勝任力還是基於價值

觀，抑或是基於自己的反移情而拒絕為某些類型的案主服務，探討如此拒絕可能

對案主帶來的影響，提升專業人員對當事人公平待遇權的重視。從次，需要提升

兩岸專業人員對自我身心狀態的覺知和自我關照，專業機構需要關心輔導志工的

身心狀態，提供人文關懷和團隊支持，以避免專業人員因個人身心問題影響專業

效能；最後，對倫理問題的關注也要注意時代的變遷，比如，針對網路諮商的發

展，宜即時修訂相關的倫理規範，以保護網路諮商的服務效能與保證當事人福祉。

本研究發現確有少數志工「沒有網路心理輔導的訓練而實施網路心理輔導」的行

為，可見，專業訓練課程的開設與專業倫理的訓練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兩岸輔導志工有差異的倫理判斷與倫理兩難的大部分議題中，「張老師」

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較為謹慎，可是在「為自己的朋友心理輔導」的表現則「陶

老師」較為謹慎，在「張老師」的倫理培訓中需要加強此一議題的倫理意識訓練。

整體而言，「陶老師」的倫理意識相對需要提升，具體作法可能包括：進一步強

化專業倫理自律與法律規範的學習。「陶老師」對於「對正在接受精神醫療中的

案主提供心理輔導服務」是否合乎倫理表現出倫理兩難，則因大陸尚未有如台灣

所訂定的「心理師法」與「學生輔導法」以進一步規範諮商輔導人員的專業資格

與行為，大陸現行的「精神衛生法」的法規限制，使得大陸心理諮詢師與志工對

精神疾患者在提供心理輔導與心理諮商的實務服務時顯得進退失據，似乎無法滿

足求助當事人的實務需求，因此，如何進行法規與倫理守則的修訂，以推動諮商

倫理的法制化與本土化（王智弘，2018；王智弘、施丁仁，2019）應是諮商輔導
專業要持續進行的工作。在法律法規與倫理守則修訂之前，則需要加強專業人員

對於此議題的探討，諮商輔導人員在精神科醫生授權下為正接受精神醫療者提供

諮商輔導服務是恰當且必要的。 
此外，本研究結果也顯示關於志工的倫理培訓，在雙重關係、保密議題、專

業勝任力、未成年人的心理輔導工作方面應是要加強的重點。為求提升倫理行為

與倫理判斷間之一致性，如何強化在職教育、案例教學與演練以及倫理督導可能

是可以再著力的重點。 

（㆓）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樣本分別來自台灣「張老師」與大陸的「陶老師」，「張老師」的樣

本選取了台灣北、中、南、東各區域的「張老師」作為研究對象，而「陶老師」

的樣本僅來自南京「陶老師」工作站，本研究結果可能無法推論到大陸其他地區

志工，可以在後續研究中擴大取樣範圍，在大陸地區選取更多機構的志工樣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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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 
其次，本研究未能區分電話接線志工與有面談經驗的志工之間在倫理判斷與

倫理行為上之差異，由於工作方式不同，以電話接線方式與通過面談提供心理輔

導的志工與當事人的接觸方式不同，所面臨的倫理議題也會有所差異，往後研究

可以進一步釐清不同工作方式的輔導志工之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之差異。 
此外，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探索了兩地志工的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

並對兩地志工的差異進行了比較，由於研究方法的限制，無法從志工主觀角度更

深入探討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現狀的原因及影響，建議後續研究增加質性訪談，

針對倫理兩難以及倫理判斷與倫理行為不一致之倫理行為作出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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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thical Judgment and Ethical 
Behavior of Cross-strait Youth Hotline Counseling 

Volunteers 

Yan Zhao  Wan-Li Liu  Chun-Fei Yang  Chih-Hung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counseling volunteers' ethical judgment and behavior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self-compil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survey 232 "voluntary Teacher Chang" 

in Taiwan and 110 "voluntary Teacher Tao" in Nanjing. The results found that: (1) Regarding 

ethical judgment: counseling volunteers in both places generally judged the ethical items 

related to confidentiality,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ability, etc. Among the 18 items were 

judged to be unethical, 12 involved dual relationships, 3 items related to informed consent, 2 

items related to confidentiality, and 1 item related to professional ability. In addition, more than 

half of the items with high confidence level involved dual relationships, followed by 

confidentiality; while the items with low confidence level and conflicting opinions also mainly 

involved dual relationships, followed by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2) Regarding 

ethical behavior: Among the 19 behaviors that were the least common among counseling 

volunteers in both places, 15 were dual relationships, 3 wer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1 involved confidentiality. There is one ethical behavior that is the most 

common among volunteer counselors in both places involves self-disclosure; " A discrepancy 

between ethical behavior and ethical judgment was found in 17.2% of the items for "Teacher 

Chang" and 19.0% for "Teacher Tao."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youth counseling hotline 

agenc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need to strengthen ethics training for volunteers in 

dual relationships, confidentiality issues, 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 and counseling of minors, 

and both need to have a m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whether various dual relationships are 

ethical.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were made to address the differences in ethical judgments 

and ethical behaviors among voluntee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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